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海区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
漳龙税税通〔2025〕10072501号

林群星：（纳税识别号：350524******3553）
事由：未按照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通知内容：限你（单位）于2025年8月10日前，向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海区税务局缴纳2021-12-01至2021-12-31个人所得税滞纳金2,050,916.00元和2023-03-01至2023-03-31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所得应征税额13,700,000.00元及滞纳金（按天计算截止至实际缴纳日）。逾期未缴纳的，税务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如对本通知不服,依法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得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海区税务局
        2025年7月25日
